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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DC61-2026-0001

绍市机管〔2026〕1号

绍兴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印发《绍兴市公共
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市级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区、县（市）机关事务管理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“双碳”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理念，全面落实

省、市相关部署推进会议精神，切实规范公共机构用能、用电、

用水及办公运行管理，健全节约能源资源长效管理机制，充分发

挥公共机构在全社会节能降耗中的示范引领作用，确保公共机构

节能降碳目标任务落地见效，特制定《绍兴市公共机构节约能源

资源行动方案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结合实际贯彻实施。

绍兴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
2026年 5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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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行动方案

为深入贯彻国家“双碳”战略，切实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节约能源法》《公共机构节能条例》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

费条例》《浙江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〉办法》等

法律法规要求，全面推动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减碳、厉行节约工作，

圆满完成我市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目标任务，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“双碳”战略为牵引，坚持系统施策、改革创新、数字赋

能、示范引领，全力实现“十五五”时期全市公共机构单位建筑

面积能耗、人均能耗累计下降 5%，公共机构碳排放强度降低 9%，

公共机构领域节能量达到 4万吨标准煤的目标。其中公共机构单

位建筑面积能耗、人均能耗 2026年同比下降 1%，2027年、2028

年年均同比下降 1.5%，2029 年同比下降 1%。全面推进厉行节

约、反对浪费工作，全市机关食堂“光盘助手”反食品浪费系数

保持在 0.1以内。大力推行清洁能源，“十五五”时期，公共机

构新增及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60%，新建公共机构

屋顶光伏覆盖率达到 50%以上。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，2030 年

人均用水量比 2025年下降 3%。完善工作体系和机制，公共机构

节约能源资源工作制度规范，支撑平台、管理体系进一步健全，

助力推进更高水平生态市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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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点举措

（一）强化目标管理，构建节能约束机制

1. 开展能耗定额管理。全面梳理 2025年度全市公共机构能

源资源消费基数，在此基础上，按照单位建筑面积能耗、人均能

耗强度和公共机构节能量目标，分年度制定党政机关和各类公共

机构能耗定额管理目标；对建筑面积能耗、人均综合能耗高于控

制基准的公共机构，按约束值实行定额管理。各行业主管部门牵

头加强对各类公共机构能源消耗定额约束管理，试行将公共机构

能源资源消费纳入预算管理。

2. 探索碳账户管理机制。完善监测、报告、核查体系，根

据省机关事务局部署，探索建立公共机构碳账户，推动碳排放数

据“月清月洁”，为精准管控提供支撑。

（二）聚焦关键环节，开展攻坚提升行动

1. 节约能源专项行动。压实工作职责，落实各部门内部领

导和工作责任，聚焦降能耗提能效，建立健全公共机构内部节约

能源资源管理制度规范。健全工作体系，推动形成用能单位主导、

部门协同、物业单位配合、机关干部广泛参与的节能工作体系。

推进节能改造，积极推进能耗高、设施设备陈旧的公共机构既有

建筑节能改造，推广合同能源管理与能源费用托管服务，倡导公

共机构结合实际开展节能“微改造”。

2. 节水护水专项行动。聚焦节约减量降耗，联合水利、公

用事业等部门单位开展公共机构供水管网“巡护”行动，杜绝源

头性的“跑水、漏水”问题。部署开展节水器具集中改造，切实

做到减量使用，充分利用绍兴河网密布特点，依法合规提高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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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河道水的规范有效利用。针对人均耗水量偏高的公共机构，

结合实际探索推动水耗托管改造。

3. 垃圾分类专项行动。聚焦提升分类成效，组织专业指导

队伍，对全市公共机构开展现场指导服务，进一步推动公共机构

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质效。推动部门单位高质量贯彻落实垃

圾分类条例，加强源头减量，健全转运、回收体系，畅通废旧物

品循环再利用渠道。落实国家塑料污染治理要求，推动公共机构

逐步停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。组织开展废旧 3C电子

产品回收活动。

4. 节俭用餐专项行动。聚焦制止餐饮浪费，全面加强食品

在采购储存、加工制作、供餐用餐等环节减损管理。大力推广“公

务餐”，强化公务接待用餐管理。持续推进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

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，切实降低食品浪费系数。全市各机关

食堂食品浪费系数保持在 0.1以内。持续开展“光盘行动”，推

动机关干部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，制止“舌尖上的浪费”。

5. 绿色办公专项行动。聚焦践行勤俭节约，倡导绿色朴素

办公、无纸化办公。从严控制新增资产和专用设备购置，提高“公

物仓”资产使用效率。严格执行绿色采购政策，强制或优先采购

节能、节水、环保、再生等产品。全面落实公务用车更新管理，

优先采购新能源汽车，严格控制高油耗、高排放车辆的采购和使

用，年度公共机构新增及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60%。

6. 示范创建专项行动。鼓励具备条件的公共机构积极参与

“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”“能效领跑者”“水效领跑者”“零

碳”公共机构等示范项目创建活动，积极推进省级、国家级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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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选树和梯次培育，切实提升创建成效。积极开展能源托管等

创新项目示范建设，“以点带面”抓好推广。及时总结挖掘经验

做法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创新实践案例，打造具有绍兴辨

识度的节能节约工作范例。

（三）注重技术应用，激发节能降碳活力

1. 加强新技术应用。试点办公区打包托管的合同能源管理

模式，打造集绿色能源、智慧管理、低碳运行、行为自觉于一体

的“近零碳示范单元”，凝练一套标准化建设、管理和评价体系。

充分利用建筑屋顶、立面、车棚等推动太阳能光伏光热利用。新

建公共机构屋顶光伏覆盖率达到 50%以上。推动数据中心节能改

造，推进国家级绿色数据中心扩面和培育。

2. 深化市场化机制。鼓励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、效

益分享等市场化方式实施节能改造和运行管理，支持公共机构创

新利用市场化举措引入先进管理模式和技术试点。探索推进干部

职工反食品浪费、垃圾分类等绿色行为激励。谋划研究公共机构

碳普惠交易体系建设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党政机关和公共机构需建立节能降

碳工作责任机制，明确分管领导和责任人，确保节能降碳工作到

岗到位。市级各党政机关和各区、县（市）机关事务部门要根据

上级工作要求和本地本单位用能状况及工作实际，制订年度节能

降碳实施方案，并于每年 3月 31日前报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备案。

（二）强化标准指导。坚持标准化、法制化原则，全面梳理

完善物业、食堂、维修等管理制度和审核规程，将“节能降碳、



— 6 —

勤俭节约”管理目标和服务要求嵌入物业、餐饮、维修等服务采

购需求。聚力推进后勤管理服务领域智能化、精品化发展，健全

管理服务标准，坚持以创新推动降成本、优品质的有机统一。

（三）强化评估督导。健全能耗信息报送制度，各公共机构

应于每月 15 日前在能源报表系统完成上月能耗数据的核定与上

报。强化评估分析，2026 年起对全市公共机构节能目标完成情

况按月开展动态监测与评估，加强进展情况汇总分析和数据反

馈。坚持以“四不两直”形式不定期开展节能检查，对重点用能

单位联合开展专项“节能监察”，对节能目标落实滞后或超过能

耗约束值的公共机构开展定期反馈和约谈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培训。加强公共机构节能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以及节能技术和知识的宣传、教育、培训，积极宣传绿色生活方

式，弘扬绿色低碳理念。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等行业

主管部门应结合本系统特点，开展节能宣教和培训工作。各党政

机关和公共机构应当对本单位工作人员开展节能宣传教育和岗

位培训。积极会同新闻媒体开展公共机构节能的公益性宣传。

（五）强化工作协同。健全市级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协调

机制，定期研究分析市级公共机构能耗、水耗情况，加强节能节

约工作专业指导，协同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。

绍兴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6年 5月 18日印发


